
龙岩学院产教融合发展中心文件

岩学院产教发〔2026〕7 号

龙岩大学科技园入孵项目孵化期满

考核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为规范龙岩大学科技园（以下简称“园区”）入孵项目的孵

化管理，提升孵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龙岩大学科技园项目入孵

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孵化期满且申请续签入驻协议的企

业。孵化期满申请考核的企业，必须无条件服从园区的场地安排。

第二条 孵化期满考核，包含申请入驻加速器考核、申请延

期考核、申请关联公司入驻考核。

第三条 考核目的：通过对入孵项目的综合评估，筛选优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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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优化资源配置，促进项目成长，助力园区可持续发展。

第四条 考核原则：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；量化与定性相结合；

动态管理与静态评估相结合。

第二章 申请入驻加速器考核

第五条 适用情形：孵化期满且申请入驻加速器的孵化项目，

加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4 年。

第六条 考核内容及标准：

（一）拥有发明专利。

（二）在原有孵化期内，组织龙岩学院等高校师生到企业开

展实习实训不少于 30 人次。

（三）在原有孵化期内，转化高校技术成果至少 1 项，或与

高校教师开展技术研发不少于 3 项。

（四）除上述条件外，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入驻企业获得科技部门、工信部门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、

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、科技中小型企业等省级及

以上企业资质。

2.入驻企业取得新型研发机构、重点实验室、企业技术中心、

工程研发中心等市级及以上研发平台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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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近三年获得各类天使投资人（机构）、创投、风投机构等

投资。

4.曾获得龙岩学院产教融合发展中心授予“产教融合优秀

企业”荣誉。

第七条 考核流程：

1.企业提交《申请入驻加速器报告》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园区组织考核小组对材料进行审核、现场考察等。

3.考核小组根据考核内容和标准评估，条件均满足为合格，

否则为不合格。

第八条 考核结果应用：

1.考核合格：与园区签订《龙岩大学科技园入驻加速器协

议》，加速期内不享受租金优惠政策，按每月 8 元/平方米收取租

金。

2.考核不合格：不得入驻加速器。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搬离

的，经企业申请，园区研究同意，可续租场地，按每月 12 元/平

方米收取租金。

第三章 申请延期考核

申请延期的孵化项目，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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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适用情形：

1.因技术研发周期长、市场环境变化等特殊原因，项目无法

在规定孵化期内完成目标。

2.遭遇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、政策重大调整等。

3.经园区或相关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特殊情形。

第十条 考核内容及标准：

申请延期的孵化项目，需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，经考核合

格后方可获批延期：

1.提交详实的延期理由说明及可行性计划，须经行业专家论

证认可。

2.原孵化期内严格遵守园区各项管理规定，无拖欠租金、违

规经营、虚假申报等不良记录。

3.无任何违法违规、失信被执行等不良信用记录。

4 在原孵化期内内，已和龙岩学院开展产教融合合作（如实

习实训、技术研发等），且有明确的后续产教融合合作计划。

第十一条 考核流程：

1.企业提交《申请延期报告》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经行业专家论证认可后，园区组织考核小组对材料进行审



- 5 -

核，必要时进行现场调研。

3.考核小组根据考核内容和标准评估，条件均满足为合格，

否则为不合格。

第十二条 考核结果应用

1.考核合格：与园区签订《龙岩大学科技园入孵项目延期协

议》，延长期内不享受租金优惠政策，按每月 8 元/平方米收取租

金。

2.考核不合格：驳回延期申请。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搬离的，

经企业申请，园区研究同意，可续租场地，按每月 12 元/平方米

收取租金。

第四章 申请关联公司入驻考核

申请以关联公司入驻的，入驻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4 年。

第十三条 适用情形：申请入驻的公司、项目或经营主体（以

下简称“关联公司”），与园区已存续的入驻主体存在以下关联关

系的：

1. 股权关联：双方存在母子公司、参股控股、同一实际控制

人、主要股东重合（持股比例≥25%）等关系。

2. 管理关联：双方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核心管理层、

监事等人员交叉任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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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考核内容及标准

申请关联公司入驻，需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：

1. 主体合法存续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无违法违规、失信

被执行等不良信用记录。

2. 与园区已入驻主体签订书面合作协议，明确技术转化、

资源共享、人才共育等产教融合具体事项，并提供近一年合作佐

证材料（如联合研发合同、实习实训台账、成果转化清单等）。

第十五条 考核流程

1.企业提交《关联公司申请入驻报告》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园区组织考核小组对材料进行审核。

3.考核小组根据考核内容和标准评估，条件均满足为合格，

否则为不合格。

第十六条 考核结果应用

1.考核合格：与园区签订《龙岩大学科技园关联公司入驻协

议》，关联公司不再享受租金优惠政策，按每月 8 元/平方米收取

租金。

2.考核不合格：驳回申请。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搬离的，经

企业申请，园区研究同意，可续租场地，按每月 12 元/平方米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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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租金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龙岩大学科技园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产教融合发展中心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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